
課程類計畫 經費編列原則

1、 人事費

（一）課程規劃研究費：

1. 單一課程以一人為限，每月六千元。

2. 系所申請以一人每月六千元為基準，三十六萬元為上限。（依計畫聘任之專案教師不得申領）

（二）教學助理：
1. 研究所一班、大學部每十五人得設教學助理一人，每一課程補助至多兩名。薪資須比照本部標準。(無安排教學助理之課程，免編此經費)
2. 教學助理薪資標準：博士班研究生者每人每月一萬二千元，碩士班研究生者每人每月八千元。

（三）兼任助理薪資：各計畫除教學助理外，另聘專門負責網站設計管理及協助行政事宜之兼任助理一人。兼任助理應為未同時擔任教學助理之大學生或研究生，其薪資為每人每月五千元。

2、 業務費

（1） 課程教材費：各計畫得依實際需求於下列項目中擇項編列及支用：
1. 製作特殊教材所需經費：因應課程創意及特殊規劃而產生的製作特殊教材所需經費，應於計畫申請書內容中詳細說明，並列出估價基準。
2. 講義影印費。
（2） 邀請校外專家學者之費用：

1. 課程中擬邀請校外專家學者演講或協同教學者，以專家學者鐘點費編列報支（每節五十分鐘1,600元）。
2. 校外專家學者交通費。
（3） 圖書費：單一課程以上限三萬元計；系所申請以上限十萬元計。

（4） 依課程規劃所需而產生之其他業務費用，請詳實估算明列。

3、 雜支：

以業務費總額之6%計。

4、 上開交通費及國內差旅費均按職等依公務人員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核實支給。

五、 經費表務必完成校內核章程序
	計畫編號：（由本部填寫）
教育部
「臺灣文史藝術課程教學改進」
計畫申請書
申請單位

                                                                   （學校系所全稱）

申請類組

（請勾選）

□ （一）A:單一課程教學改進
□ （一）A+B:單一課程教學改進及所需之短期進修

□ （二）A:臺灣文史藝術課程實務應用，以系所為申請單位

□ （二）B:臺灣文史藝術課程實務應用，個別授課教師申請
課程（計畫）名稱

開課別
□99學年度 第一學期

□99學年度 一學年
□大學部
□研究所
申請人姓名

服務單位

請註明研究所或大學部
申請人電郵地址

傳真號碼
申請人電話

（公）                  （宅/手機）

聯絡人姓名

服務單位

聯絡人電話

（公）                  （宅/手機）

聯絡人電郵地址

傳真號碼

計畫總經費金額（含配合款）
申請補助金額

申請人簽名

單位主管核章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表二 計畫摘要表
	計畫名稱
	

	課程名稱
	

	歸屬類別
（請勾選申請之類組）
	□（一）A： 單一課程教學改進

	
	□（一）A+B： 單一課程教學改進及所需之短期進修

	
	□（二）A： 臺灣文史藝術課程實務應用，以系所為申請單位

	
	□（二）B： 臺灣文史藝術課程實務應用，個別授課教師申請

	  申請單位
	包含校名及系所，請註明研究所或大學部

	地    址
	
	電話
	

	計畫主持人
	
	電話
	
	傳真
	

	
	E-mail
	 
	手機
	

	兼任助理
	
	電話
	
	傳真
	

	
	E-mail
	
	手機
	

	計畫期程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止

	（預計）網址
	

	計畫內容摘要

（至少需包含計畫目標、內容概述、預期效益等）




若申請書厚度許可，請製作書背【標註年度、計畫名稱、計畫申請人姓名、學校名稱、日期…等相關資訊】
附表三教育部臺灣文史藝術課程教學改進計畫申請人基本資料表
	計畫名稱
	

	課程名稱
	

	歸屬類別
（請勾選申請之類組）
	□（一）A： 單一課程教學改進

	
	□（一）A+B： 單一課程教學改進及所需之短期進修

	
	□（二）A： 臺灣文史藝術課程實務應用，以系所為申請單位

	
	□（二）B： 臺灣文史藝術課程實務應用，個別授課教師申請

	學分數
	
	預定授課對象
	

	預估修課人數
	
	預估教學助理人數
	

	申請人姓名
	
	性 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任職單位
	
	職 稱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公）                      （宅/手機）

	電郵地址
	
	傳真號碼
	

	主要學歷（由最高學歷依次往下填寫，未獲得學位者，請在學位欄填「肄業」）

	學校名稱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西元年/月）

	
	
	
	
	______/___至______/___

	
	
	
	
	______/___至______/___

	
	
	
	
	______/___至______/___

	主要經歷（指與教學研究相關之專任職務，由最近工作經驗依序往前追溯）

	服務機關（學校）
	服務部門（系所）
	職稱
	起迄年月（西元年/月）

	
	
	
	______/___至______/___

	
	
	
	______/___至______/___

	
	
	
	______/___至______/___

	代表著作

（近三年內重要作品）
	

	教學（研究）獎勵

（近五年內重要獎勵）
	


附表四（申請 （一）A、（一）A+B、（二）Ｂ者填寫）
課程計畫格式

	課程代碼
（尚未取得代碼者免填）
	
	研究所或大學部
	
	學期
	
	學分
	
	人數限制
	

	上課時間
	
	教室
	

	科目中文名稱
	
	任課教師
	

	一、課程設計理念
	

	二、課程目標


	

	三、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如有校外演講者，請載明其姓名、單位及職稱）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等

（請詳列出計畫內學期每堂課課程綱要）

	4、 教學助理之規劃
（說明其必要性）
	

	五、參考書籍
	

	六、作業設計
	

	七、成績考核及學生評量
	

	八、預期績效
	

	九、課程網頁之規劃
	（網址：http://）


附表五（申請（二）A者填寫）
課程計畫格式

	申請系所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參與改進計畫、或新開課程名稱

（至少需兩門課）
	（一）

	
	（二）

	一、課程設計理念

（含整體改進規劃、個別課程規劃）
	

	二、課程目標
（含整體改進目標、個別課程目標）
	

	三、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詳列計畫內學期，每門課每週課程進度）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等

	四、參與改進計畫之授課教師

（請填參與授課教師基本資料表）
	

	五、擬新聘之專案計畫教學人員（請填新聘專案計畫教學人員基本資料表）
	

	六、教學助理之規劃
（說明其必要性）
	

	七、預期績效
	

	八、課程網頁之規劃
	（網址：http://）




附表六（申請（一）A+B者填寫）
臺灣文史藝術課程單一課程教學改進之短期進修計畫
	計畫名稱
	

	計畫申請人
	

	一、進修計畫內容

（應含進修考察範圍、考察目標…等）
	

	二、計畫進程


	

	三、預期績效


	


附表七（申請（二）A、（二）B者填寫）
臺灣文史藝術課程實務應用在地合作計畫書
	計畫名稱
	

	計畫申請單位
	

	計畫主持人
	

	一、計畫內容

（應含合作理念、實質執行事項…等）


	

	二、在地合作單位簡介

（應含參與人員名單、及其負責事項）


	

	三、計畫進程


	

	四、預期績效


	

	五、請檢附完整「雙方合作協議書」


	


附表八教育部臺灣文史藝術課程教學改進計畫參與授課教師基本資料表
	計畫名稱
	

	課程名稱
	

	歸屬類別
（請勾選申請之類組）
	□（一）A： 單一課程教學改進

	
	□（一）A+B： 單一課程教學改進及所需之短期進修

	
	□（二）A： 臺灣文史藝術課程實務應用，以系所為申請單位

	
	□（二）B： 臺灣文史藝術課程實務應用，個別授課教師申請

	申請人姓名
	
	性 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任職單位
	
	職 稱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公）                      （宅/手機）

	電郵地址
	
	傳真號碼
	

	主要學歷（由最高學歷依次往下填寫，未獲得學位者，請在學位欄填「肄業」）

	學校名稱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西元年/月）

	
	
	
	
	______/___至______/___

	
	
	
	
	______/___至______/___

	
	
	
	
	______/___至______/___

	主要經歷（指與教學研究相關之專任職務，由最近工作經驗依序往前追溯）

	服務機關（學校）
	服務部門（系所）
	職稱
	起迄年月（西元年/月）

	
	
	
	______/___至______/___

	
	
	
	______/___至______/___

	
	
	
	______/___至______/___

	代表著作

（近三年內重要作品）
	

	教學（研究）獎勵

（近五年內重要獎勵）
	


附表九教育部臺灣文史藝術課程教學改進計畫新聘專案計畫教學人員基本資料表
	計畫名稱
	

	課程名稱
	

	歸屬類別
（請勾選申請之類組）
	□（一）A： 單一課程教學改進

	
	□（一）A+B： 單一課程教學改進及所需之短期進修

	
	□（二）A： 臺灣文史藝術課程實務應用，以系所為申請單位

	
	□（二）B： 臺灣文史藝術課程實務應用，個別授課教師申請

	申請人姓名
	
	性 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任職單位
	
	職 稱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公）                      （宅/手機）

	電郵地址
	
	傳真號碼
	

	主要學歷（由最高學歷依次往下填寫，未獲得學位者，請在學位欄填「肄業」）

	學校名稱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西元年/月）

	
	
	
	
	______/___至______/___

	
	
	
	
	______/___至______/___

	
	
	
	
	______/___至______/___

	主要經歷（指與教學研究相關之專任職務，由最近工作經驗依序往前追溯）

	服務機關（學校）
	服務部門（系所）
	職稱
	起迄年月（西元年/月）

	
	
	
	______/___至______/___

	
	
	
	______/___至______/___

	
	
	
	______/___至______/___

	代表著作

（近三年內重要作品）
	

	教學（研究）獎勵

（近五年內重要獎勵）
	


附表十（經費申請表參考格式）

	
	
	
	

	  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

	
	
	
	

	申請單位：○○學校（○○○系所）（請寫學校系所全名）

	計畫名稱：○○學年度第○學期臺灣文史藝術課程教學改進計畫課程計畫－－○○○○（請寫計畫、課程名稱）

	計畫期程：○○年○○月○○日至○○年○○月○○ 日

	計畫經費總額： A + B元，申請金額：A 元，學校配合款： B 元（若無特殊規定，學校配合款B應為申請金額A之百分之十以上。）

說明：

1. 依據「教育部補助臺灣文史與藝術課程教學改進計畫」規定，各受補助學校應提撥本部補助額度之百分之十以上學校配合款，外加於本部核定之經費。

2. 實際配合款提撥金額應視教育部核定金額調整。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教育部：…………………元，

○○○學校：………………元
	教育部核定計畫經費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元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教育部核定補助經費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金額（元）
	說明

	人

事

費
	課程規劃研究費
	6000/人
	人
	
	單一課程以一人為限，系所申請以總額三十六萬為限。
	
	

	
	教學助理薪資
	12,000/博士生一名

或

8,000/碩士生一名
	人
	
	每一課程申請補助之教學助理以一名為限。其餘教學助理薪資由學校自籌經費支付。
	
	

	
	教學網站助理薪資
	5,000/人
	人
	
	
	
	

	
	小計
	
	
	①
	
	
	

	業

務

費
	課程教材費
	
	
	
	含製作特殊教材費、講義影印費。
	
	

	
	校外專家學者鐘點費
	1,600/節
	
	
	鐘點費，每節50分鐘，最多補助4節6400元。
	
	

	
	校外專家學者交通費
	
	
	
	檢據核實報銷。
	
	

	
	國外差旅費：

來回機票

日支生活費

當地交通費
	
	
	
	同時申請（一）B類「出國進修」項目者填寫。國外地區機票與食宿費用，依照公務人員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核實支給。
	
	

	
	
	
	
	
	依課程規劃所需而產生之其他業務費用，請詳實估算明列。（如：學生實習補助費、差旅費、保險費…)
	
	

	
	小計
	
	
	②
	
	
	

	圖書費
	
	
	
	③
	以三萬元為限；供計畫內使用，結案時書籍應歸列學校系所財產。
	
	

	雜支
	
	
	
	④
	以業務費總額之6%計。
	
	

	合  計
	A = ①+②+③+④
	
	
	

	承辦             會計            機關長官

單位             單位            或負責人

（申請學校相關單位核章）
	教育部     教育部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備註：

1、依行政院91年5月29日院授主忠字第091003820號函頒對民間團體捐助之規定，為避免民間團體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多機關申請捐助，造成重複情形，各機關訂定捐助規範時，應明定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多機關提出申請捐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擬向各機關申請補助經費項目及金額。

2、查照「教育部補助及輔導優質通識教育課程計畫邀請書」第五點第二款補助基準。

3、除前開要點附件一經費編列原則所列經費項目外，本部一律不予補助。

4、應由申請學校相關單位核章完成。

	補助方式：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

【補助比率○○％】

□酌予補助

	
	餘款繳回方式：

■依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繳回  □不繳回）

□其他（請備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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